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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壹、依據暨參考資料： 

  壹、依據： 

    （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 

    （二）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 

    （三）教育部 112年 05月 30日臺教學(六)字第 1120052277 

          號「113年度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分類計畫」。 

  貳、現況分析： 

一、本校 113年度學生約略 10,000餘人。 

二、本校目前均依既定課程標準，實施全民國防課程及有關之

專業課程教學；學校青年動員服勤編組與訓練已具初步基

礎，惟仍須持續加強各項教育訓練，厚植各項服勤支援能

量。 

三、為強化學校青年動員服勤工作之推廣，培訓學生動員服勤

技能，以利平時預為訓練，期於戰時或重大災變時，能

配合動員需求，本校以日、夜間部學校學生為對象，每

學年度辦理「學生宿舍幹部暨青年動員服勤安全防護研

習營」1 次，預計召訓學生幹部 67 名，依參訓人數平均

分配各校派員參加研習活動，113 學年度「學生宿舍幹部

研習營」規劃於 113年 5月份實施。 

參、戰時狀況研判： 

  一、學校青年動員服勤依各需求核轉單位申請人數、專長、職

類及服勤地區之需求，由各學校予以考量，並適切編組，

並以就地服勤為原則。 

二、緊急狀況時，各方面需求人力甚多，為因應動員時期需要

，妥善編組已核准儘後召集之後備軍人學生、已核准緩徵



 

之役男學生及受國防管制之接近役齡男子(女生比照)，依

其體力、專業技能就地協助動員服勤工作。 

肆、年度計畫目標： 

為適應作戰需要並兼顧平時災變時社會秩序之維護，應在動

員能量範圍內，就本校現有學校青年人力，施以統籌規劃，

適時適切完成學校青年動員服勤準備，俾於需要時能作最有

效之運用。 

伍、計畫要項及實施要領： 

  一、年度全般執行構想： 

    以青年服勤動員編組為基本架構，平時運用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教學及社團活動時間培養專長教育，以交通管制、簡

易急救、宣慰、消防、行政支援（人力支援、物力管理）

等為主要服勤內容，落實志工服務以培養團隊默契與實務

訓練，儲備學生服勤能力，戰時或遇重大災害時，則立即

於學校基地開設緊急應變及收容中心成立社區服務，完成

青年動員服勤準備，俾達「立即動員」及隨時能支援民防

勤務與軍事作戰之要求，展現全民防衛意志，發揮全民總

動員統合力量。 

  二、動員準備階段： 

    1、青年服勤：配合地方政府學校青年服勤大隊需求，在不

影響其學業原則下，依青年專長及意願，參加學校青年服

勤(同意書如附表 1)，未成年者應由法定代理人同意，始

得參加。 

    2、個資保護 

     (1)定期更新上開服勤人員名冊並留校備查。 

     (2)各地方政府如有任務需求，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



 

相關規定函請學校提供名冊。 

    3、為建立管理機制，由本校軍訓室指派適員擔任業務承辦

人至少 1 名，俾利地方政府協調與聯繫。 

    4、實施教育訓練及演習： 

     (1)得運用全民國防課程或各項集會時機，宣導青年服勤涵

義，在學校教育階段能完成人員教育訓練及演習，以便在

災難發生時能發揮校園安全、自救、救人功能。 

     (3)依部定必修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以全民國防、國際情勢

、國防政策、防衛動員、國防科技為主軸，以安全概念為

核心，培養青年全民國防基本知能；另依健康與護理課程

之安全教育與傷害防護課目，增進安全知識與態度，了解

不同場域的潛在危險，使其具備緊急情境處理技能，以確

保獲得最佳的保障。 

     (4)除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

辦法」，每年配合防護團教育訓練及演習外，結合每年各

級政府定期防災演練、民安、萬安演習，落實逃生避難演

練。 

5.防護團選員以儲備戰時保鄉、保校、自保能力為編組原則

(未滿 15 歲及已逾 55 歲與身體障礙者，得免參加)，並依

實際需要，指定戶籍設在學校附近之其他縣市男女青年，

編入學校防護團。其編組、訓練、運作評估應配合「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之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辦

理。 

6.在選員時宜於學校內遴選平時工作服務熱心、體能較佳，

且具有該項專長之男女青年，並以志願參加為主。如發生

專長技能不足，則應協調各受支援單位(即原申請單位)，



 

提供所需之技能訓練專業教材，以加強其專長訓練。 

7.青年動員服勤所需之技能訓練，除由本校利用全民國防教

育課程及相關專業課程教學外，並運用社團活動及課外時

間(生活服務學習課程)加強訓練，以累積團隊合作與實務

工作經驗 

  三、動員實施階段： 

    1.現年 15 歲(含)以下之男女學生，賦予協助政府宣傳與情

報蒐集傳遞兩大任務，咐囑其立即返籍回家，並向戶籍所

在地之教育部縣市聯絡處指定地點報到，以維護社會良好

秩序。 

    2、接獲各在地政府青年服勤大隊通知報到地點及人數等相

關資訊，遴派優秀青年依律定時間與指定地點報到，待命

服勤。 

    3、動員實施階段以各學校為基地，協助學校所在地之地方

政府參與社區服務，以務實行動展現全民防衛意志。 

4.指定專人帶領編組學生向需求核轉單位與各受支援單位報 

  到，隨時待命投入學校安全防護與災害救護工作 

  四、實施要領： 

    （一）編組原則： 

1.就讀本校之後備軍人、役男及現年 16 歲(含)以上女性

學生均應納入編組，現年為 15 歲（含）以下學校青年

均另有運用，不納入編組。 

    （二）編組： 

1.於年度開始時即應對學校防護團編組之青年，依據學

校自願青年名冊，按其專長完成青年服勤大隊服勤人

員編組，名冊格式如附表 2。 



 

2.有效掌握與運用人力，以利各項訓練任務之遂行，組

織體系表如附表 3。     

    (四)青年服勤申請運用： 

1. 公共服務、社區關懷、避難引導及行政支援等工作主

管機關，基於戰時或災變時需要，得協調屏東縣政府

，向本校申請學校青年服勤。 

2.屏東縣政府對於學校青年之運用，於執行「動員服勤任務」時

，應考量其體能、專長及能力。 

    （五）服勤動員獎勵： 

1.凡參加服勤動員之社會義務工作人員及學校青年，視

其服勤績效，由學校給予適當之獎勵。 

2.本校青年在參加動員服勤或擔任演習任務，其對公共

服務、社區關懷、避難引導及行政支援等工作有特殊

貢獻者，應由受支援單位給予適當之鼓勵。 

    （六）傷殘及撫卹： 

青年參加服勤動員期間如有患病、傷殘或死亡者，其

有關醫療、撫卹及權益優待事項，比照民防有關法令

規定辦理。 

陸、經費概數： 

  一、動員準備階段： 

      計畫所需經費應由教育部及各有關單位列入年度概算，循

預算程序辦理。 

  二、動員實施階段： 

      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政府戰時施政計畫辦理。 

柒、附則： 

  一、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7 條規定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各項計畫必須在計畫年度之前一年完

成，俾利各級政府納入施政計畫內推動。 

  二、本分類及所屬執行計畫機關保有之個人資料，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蒐集、利用、傳遞、及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並確實執行資料安全、資料稽核及設備管理等安

全維護事項。 



 

附表1 

參加學校青年服勤(含個資提供)同意書 

一、 目的：為協助各地方政府避難引導、社區關懷、公共服

務及行政支援(以下稱協助勤務工作)等勤務(軍警單位勤務

除外)，在學校教育階段能完成人員教育訓練及演習，以便

在災難發生時能發揮校園安全、自救、救人功能。 

二、 原則：在不影響其學業原則下，依其專長及意願，參加

學校青年服勤，未成年(未滿18歲)應由法定代理人同意，

始得參加。 

三、 個資保護： 

(一) 學校為辦理青年服勤事務，彙整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個人專長技能等。 

(二) 本同意書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規範蒐集、

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資料由學校造冊，留校備

查。 

(三) 當您勾選同意並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

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本人已滿18

歲 

□我瞭解並同意上述內容，且願意參加學校青年服勤。 

 

班級：     座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個人專長技能：       

本人未滿18

歲，需法定

代理人同意

始得參加 

立同意書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或蓋章）  

與參加人關係：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2 

 
本名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蒐集、利用、傳遞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安全維護 

○○學校青年服勤大隊服勤人員名冊(範例) 

項次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技能專長 
年 月 日 

1 王○○ F123456711 093 02 02  

2 陳○○ H123456780 093 03 14  

3 黃○○ A123456744 093 10 10  

      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 

造

冊

說

明 

1. 各校依學生專長以學生自填為主，以協助公共服務、社區關懷、避難

引導及行政支援為原則，本名冊以學生及法定代理人(未成年學生)意願

參加並完成填寫同意書後，始得納入名冊。 
2. 本名冊留校備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如有公務需求，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函請相關學校提供。 
3. 本表格請以 excel或 ods檔案繕打，表格不足可自行延伸。 

學校聯絡窗口 

姓名： 

 

電話： 



 

附表3 

 

113年度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備執行計畫承辦人員聯絡名冊 

處室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校長 校長室 張金龍 08-7703202#6000 president@mail.npust.edu.tw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施玟玲 08-7703202#6002 wlshih@mail.npust .edu.tw 

總務長室 總務長 蔡孟豪 08-7703202#6100 mhtsai@mail.npust .edu.tw 

學諮中心 主任 廖珮如 08-7703202#7617 rpliao@mail.npust.edu.tw 

軍訓室 主任 郭紋菁 08-7703202#7620 go1019@mail.npust.edu.tw 

     

     

     

     

     

     

     

     

     

     

     

     

     

     

     

     

     

 

  


